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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市上党区文化和旅游局

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工作方案

各有关乡镇、各景区景点：
为了净化全区旅游市场环境，按照市、区纪委有关要求，现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上党区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针对旅游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日常、联合、突击、明查暗访等检查方式，强化案件查办、强化跨区域、跨部门联合检查、依法从严打击旅游市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旅游市场平稳有序。

二、组织领导

区文化和旅游局成立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领导小组，由局党组书记、局长担任组长，局党组成员、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成员由文旅、公安、市场监管、交通、宗教、行政审批、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科室负责人以及相关乡镇分管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科。

三、工作重点

（一）重点整治擅自经营或以考察、培训等方式变相经营出境旅游业务，安排旅游者参观或者参与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和社

会公德的项目或者活动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二）认真查处旅行社超范围经营行为。严格检查各家旅行社是否按照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许可的业务范围开展业务,查处超范围经营、旅游虚假宣传、擅自变更行程、合同不规范、选择不合格供应商等行为以及无证经营的“黑导”、“黑社”等违法违规行为。

（三）规范出租车、旅游包车营运行为，严厉打击整治无证从事非法旅游客运的“黑车”和旅行社违规包车行为。

（四）密切关注以免费旅游、购物赠送旅游、低价旅游等名义或者以户外俱乐部、康养活动等形式招徕旅游者，整治从事不合理低价游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五）整治景区景点及周边强行拉客、强行推销、强买强卖、乱收停车费等市场乱象。严厉打击住宿、餐饮、购物等旅游消费中不明码标价、相互串通操作市场价格、利用虚假价格进行欺诈、单方面毁约加价等扰乱旅游市场违法行为。

（六）持续打击通过抖音、快手、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百度推广等互联网渠道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的违法宣传行为。

四、工作任务
（一）加强联合检查。加强对招徕旅游者环节的检查，将保险、保健品等各类市场营销活动中的包价旅游产品列为重点检查对象，打击以免费旅游、购物（会员）送旅游、旅游赠礼品等形式招徕旅游者的违法违规行为及通过互联网推广和公众号营销等方式开展招徕旅游者等旅行社业务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二）聚焦案件查办。整治行动以办案为重点，依法查办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的案件，查办超范围经营案件,查办不合理低价游案件,推进办实事行动开展。充分发挥指导案例的示范作用，由点及面，举一反三。充分发挥典型案件的普法作用，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引导社会公众提高法治意识，形成专项整治的高压态势。

（三）重视新闻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启动后，通过新媒体及时向社会发布整治举报途径和方式，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向市场传导压力,向公众传递信息,形成专项整治行动的舆论声势,旅游市场诚信经营的浓厚氛围。
五、工作步骤

（一）部署宣传。3月4日，召开专题会议，集中学习整治内容，安排部署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公布举报途径和方式，以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整治内容。

（二）有序推进。3月5日-11月30日，建章立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开展专项检查，线上线下联动，畅通举报渠道，摸排违法违规案件线索。组织联合检查行动，查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三）总结落实。12月1日-12月31日，查办违法违规案件，总结整治行动开展情况，梳理成效和主要问题，推进整治常态化。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要按照工作要求，统筹推进各项旅游市场检查工作，切实维护好游客健康安全和合法权益。

（二）形成长效机制。对专项行动中查处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惩处力度，督促旅游行业从业人员落实各项要求、严守法律底线、提高安全意识、承担社会责任。行动结束后总结经验，将旅游市场日常监管有效开展下去。

（三）强化宣传力度。畅通值班值守电话，借助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受理举报。发布整治进展、检查等情况，公布典型案件，强化整治行动的作用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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